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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罗尔斯将其看待正义的方式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因而将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为其正义原则的适用对

象，将正义理论限制于基本结构，将人们日常生活的个人选择排除在此范围外。科恩在《拯救正义与平

等》中从对激励论证的批判、对基本结构异议的回应等方面论述了罗尔斯对于差别原则运用的不恰当，

指出正义的适用对象不应限制在社会基本结构，除了强制性制度的强约束，还需要一种道德风尚来引领

人们日常生活的选择。本文基于罗尔斯的论述及科恩对于罗尔斯的批判，阐述了罗尔斯的理论局限，力

图展现科恩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平等观对人类自由而全面解放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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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hn Rawls characterizes his conception of justice as “justice as fairness,” thereby restrict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to the basic structure of society and excluding individual 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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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veryday life from its domain. In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G. A. Cohen criticizes this limita-
tion by challenging Rawls’s incentive-based justification and responding to the basic structure ob-
jection. Cohen argues that justice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coerc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but 
must also encompass a moral ethos that guides individuals’ daily decisions. Based on Rawls’s origi-
nal arguments and Cohen’s critiqu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imitations of Rawlsian theory and seeks 
to highlight Cohen’s vision of socialist equality as part of the broader pursuit of human freedom and 
comprehensive eman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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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罗尔斯的《正义论》自 1971 年出版，可称为罗尔斯的思想精髓集大成之作。如译者所言，是“一种

继承西方契约论的传统，试图代替现行功利主义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1]。对于基本结构

的定义，罗尔斯开篇是这样阐述的：“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

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1]而主要制度指的则是政治结

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对于思想和良心的自由的法律保护、竞争市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

一夫一妻制家庭就是主要制度的实例”[1]。在《正义论》开篇罗尔斯提出基本结构包含的制度并无公认

的范围，因此对罗尔斯的理论来说，差别原则主要应用于凭直觉就可判断为基本结构的制度，在此基础

上再进一步拓展边界，覆盖更多看起来属于结构的制度。罗尔斯之所以将社会的基本结构作为正义的主

要问题，是因为在这种基本结构之下，人们自出生起就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与政治、经济条件，初始条

件不同导致个人的社会前景也不同；同时这种不平等的情况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下都无法避免，更不

必谈每个人由于基因各异而导致的天赋高低造成的差异，因此罗尔斯主张将其作为社会正义原则最初的

应用对象。在此基础之上，罗尔斯进一步提出正义的两个原则：一是平等自由原则，二是差别原则，这

两个原则分别对应着社会基本结构的两大部分——有关公民的政治权利部分、有关社会和经济利益的部

分。其中差别原则所指的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

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1]。不难看出，罗尔斯是从最少受惠者

这一特殊角度出发力图构建社会平等。对于这一原则，可以提出类似如此的诘问：怎样界定最少受惠者

的身份？考虑到社会基本结构下社会背景造成的差异、性别天赋等因素造成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可延伸

的问题空间还非常广阔。而有关于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科恩提出了质疑与异议：差别原则只适用于社

会的基本结构吗？社会基本结构除了社会的国家强制部分是否还包含其他？ 

2. “激励论证”的内在矛盾 

对于前一问题，科恩表明了自身的主张：“个人的就是政治的。”[2]即在分配正义的语境下，其主

张关于在社会中利益和负担公正分配的原则都适用于人们合法的不受强制的选择；同时，人们也同意正

义原则适用于强制性的结构。谈到差别原则时，可知其默许一种隐性的不平等，即这种不平等对于社会

中的最少受惠者可获得比相反的境况更加丰厚的益处时，这种不平等是被允许且正当的；而这种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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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物质激励所驱动的，即当且仅当付给有才能的人们的薪酬高于普通水平时，以此来激励这部分人生

产出更多的产品，同时将这一部分产品用来增益社会中的最不受惠者。然而科恩认为几乎没有任何一种

严重的不平等能通过由差别原则设置的证明不平等为正当的检验。而在进一步对此论证进行反驳之前，

科恩首先做出了必要的说明：在罗尔斯的论证当中，上述所称的“有才能的人”在工作市场当中可以自

由选择工作的强度及报酬的丰厚程度，其隐含的含义即“有才能的人”不论选择的是高薪或普通薪酬水

平的工作，皆拥有获得更高薪酬的能力。而将他们称为“有才能的人”并不真的代表他们拥有得天独厚

的才能，就这个论证而言，如果承认这类人能获得更高的薪酬是因为他们拥有的独特的才能，即他们正

当地拥有更高的薪酬，这便与罗尔斯的论证相悖；罗尔斯所主张增加的额外薪酬是建立在生产者之间互

惠的基础之上，也就是更高效率的生产者所产生的额外增益有利于社会中的最少受惠者时，这些额外薪

资才是正当的。因此，就激励论证而言，所谓“有才能的人”的幸运属于完全偶然的情况。在说明这一点

之后，科恩继续分析和论证激励论证为何无法通过差别原则所设置的检验。 
现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才能的人不肯定差别原则，二是他们肯定差别原则。在前一种情况下，

读过《正义论》的人们都清楚，罗尔斯所阐述的正义理论的基础是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人人皆是在符

合正义地行动，在坚持正义的制度中尽其职责，若作为差别原则理论上的主体人群都不承认社会的正义

原则，这并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也许差别原则可以证明社会中的某些不公平是正当的，但“有才能者”

并不与其余的社会成员组成辩护型共同体——他们不为这种正义原则所负责。科恩提出：“在他的术语

之中，一个可以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与一个公正的政府之间作出区分的人，也就是一个把公正原则适用于

一个社会的人，而这个社会的成员本身可能并不接受那些原则。”[2]前者代表着社会的基本结构，而政

府则是这种结构的代理人，一旦将这二者进行划分，社会可独立于政府接受公正的评价，即已接受了罗

尔斯理论的前提：正义原则的适用对象是基本结构。适用对象从“人”转向“制度”，应用对象与接受主

体由此进行了分离，基本结构作为强制性的体系，并不要求公民将正义原则进行道德内化，不难看出罗

尔斯将这一问题过于简化，降维成为基本结构的设计问题，只要这一技术问题得到解决，结构内公民的

个人选择并不会影响社会的公正性。当然，若有才能的人不认同差别原则，一切的正义与公正都无从谈

起。 
先讨论当有才能的人肯定差别原则的情况，即他们认为自己获得更高的报酬有利于改善社会中最少

受惠者的境况，额外的薪资与不公平皆是正当的。科恩在此提出了相当尖锐的反问：“简短地说，如果

不依赖人的意志，以致不依赖世界上所有人的意志，那么排除不平等会使每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这

个情况是必然的吗？”[2]罗尔斯主张在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之下，若强行消除不平等必然导致所有人

的境况恶化，由此说明了这种不公平的正当性。那么这种必然性从何而来呢？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

出：“没有一个人能说他的较高天赋是他应得的，也没有一种优点配得到一个社会中较有利的出发点。”

[1]自然才能事实上应作为一种公共利益而存在，有才能的人的额外报酬因互惠而具备正当性；若强行配

平收入即消除这种不平等，有才能的人的生产积极性被打击而生产力降低，社会当中所有人的利益都会

受到损害。事实上其中暗含着罗尔斯对人性的一种悲观的预设：没有物质激励的前提下，人类必然不会

做出额外的贡献。虽然前提说明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但这种不平等被伪装成一种类似客观规律的存

在，同时抹灭了人类的道德能动性，正当化了人性的道德缺陷。因此有才能的人几乎不能用差别原则来

为自身辩解，科恩指出：“因此，那些报酬是必要的，只是因为有才能的人们的那些选择没有受到差别

原则的适当影响。”[2]换言之，人们之所以获得额外的报酬是人们自身选择了得到额外的报酬，而非真

正接受了差别原则这一正义理论的指导。因此这种情况之下，也无法用罗尔斯的方式来证明这种不平等

的正当性。 
在此基础之上，科恩提出自身的观点：“一个在差别原则的条件之内是正义的社会，需要的不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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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的强制性规则，而且还需要一种贯穿于个人选择之中的正义风尚。”[2]科恩假设有这样一种和谐完

美的强制性规则，以至于所有的利己主义者的选择都能够使最少受惠者的地位上升到任何一种其他的选

择方式均会达到的高度，并且他们肯定选择结果满足对差别原则的恰当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差别原

则的正义所需要的风尚即愿意服从这样的规则。但这种风尚只能在规则内引导选择，而不能简单地指导

主体人群服从这些规则。 

3. 基本结构异议及其三个限制 

针对以上科恩对于罗尔斯运用差别原则的批判，有一群罗尔斯的支持者对科恩的论证持反对意见，

这些人认为差别原则运用于基本结构，只要基本结构遵循着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无论基本结构之内的

人们如何思考如何选择行动，这个社会就是正义的；差别原则只是应用于制度的正义原则，而科恩过度

关注制度之内的人们的选择。以上的观点被科恩称为“基本结构异议”。在对这种异议进行回应之前，

科恩做出了两点说明：一是基本结构这个概念的界定范围，如一开始所说，除了包含强制性的部分，是

否还包含那些不具备强制性的根深蒂固的惯例与习俗？例如，家庭是否包含在基本结构之内？事实上罗

尔斯对这一概念的定义较为模糊。二是对于差别原则适用范围争议的澄清，科恩表示自身关注的不是基

本结构与结构内的选择，而是社会中利益与负担的模式。也就是说，科恩所关注的实质上是分配正义，

即个体利益和负担分配中的正义；罗尔斯关注的也许亦是分配正义，但在一个罗尔斯式的政府里，只要

社会中利益与负担的分配完全遵循着正义原则行动的结果，那么分配正义就可以得到保证，且个人的正

义与否的问题也不会受到影响。但科恩对此持不同意见，其认为在正义的结构范围之内存在个人正义的

空间，而且通过纯粹的结构手段实现分配正义是不可能的。 
对于罗尔斯的支持者所称的正义的两项原则仅支配基本结构这个观点，科恩先提出了从三个维度指

出了这种观点对于其自身理论的限制之处。其一是罗尔斯称当差别原则在社会当中被满足，那么社会就

会彰显出强烈的博爱精神：“一个家庭的成员们通常不愿意获利，除非他们能够以促进家庭其他人利益

的方式来获利。”[1]但科恩指出若所有的正义都来自基本结构，无论结构内的人们带着什么样的目的进

行经济交往，无法实现这样的博爱；因为罗尔斯所构想的这种情况与坚持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义者的动

机是相悖的，且由于差别原则纯粹地作用于基本结构，这种利己的动机并不会被差别原则排除在基本结

构之外。即便内心动机是自私利己的，在制度的设计下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利他，这是否能算得上是一种

博爱？其二是有关社会最少受惠者的尊严问题。罗尔斯主张在坚持差别原则的社会中，最少受惠者能够

有尊严地忍受他们的劣势地位，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境况无法改善，且在其余情况下利益会进一步受损。

“为什么当处境最不利者的地位非常低下，确实是因为处于优势地位者在经济选择中不受限制地追逐私

利时，处境最不利者的地位没有在纯粹的结构上得到改善是可能的这个事实，就应该足以保证他们的尊

严呢？”[2]如果制度未能改善弱势群体的困境，反而纵容剥削、加剧苦难，这种尊严从何而来？罗尔斯

认为在差别原则对基本结构的运用中，制度承认了处境不利者的困境，并将其划入优势群体追逐利益的

考量范围之内，由此弱势群体的尊严得到了保证——即便这对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善没有任何帮助。然而

科恩指出，如果正义只与结构关联，那么这种观点就不是正确的，因为弱势群体处于不利的困境当中就

是处境有利者反对平等而一手造成的，这样的尊严是否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尊严？其三，罗尔斯称在

一个公正的社会中，人们有一种“表现他们作为自由平等的道德的人的本性的欲望”，并因此在生活中

遵循着正义感行动。但如果正义原则只需在基本结构上起作用，无论基本结构之内的人们如何选择、行

动，都能够满足正义，那么人们何须还要按照正义感来行动呢？处境有利者在追逐最大化利益后，又因

制度的设计做到了利他，此时歌颂所谓“作为自由平等的道德的人的本性的欲望”是否是一种伪善？ 
以上三种疑问并不是最根本的驳斥，不论是支持这三重对于差别原则运用的限制、拒绝讨论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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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放弃限制坚持正在讨论的意见，罗尔斯都可以某种程度上将其归因于把差别原则限制于基本结构，

由此来忽视或削弱反对的声音。“但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因为这意味着尊严、博爱和人的道德本性的充

分实现这些理想不能再说成是罗尔斯的正义所提供的。”[3]那么，对于这一问题科恩提出了更为根本的

回应，指出罗尔斯理论中的致命缺陷和由此导致的不一致问题。 

4. 正义的边界：制度还是个人？ 

上文提及的罗尔斯对于基本结构这一概念定义的模糊之处，《正义论》最初引入基本结构时提到现

在社会基本结构并无明确的定义，没有哪些制度和成分被具体地包含在内。在罗尔斯的理论当中，社会

基本结构似乎指的是所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制度，这是对社会基本结构的第一种理解，在这种强制性

的纲领下，基本结构可以以相对明确的方式决定人们可以和必须要做什么，“也就是说在罗尔斯看来任

何对公民个体之基本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包括自由)都必须具有正当合法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并不是由个人

或政府来提供的，它们只能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选择、安排来提供”[4]。然而，罗尔斯的诸多表

述中又隐隐指向另外一重理解，“制度所归属的基本结构在结构上更多地依赖于惯例、习俗和期望，而

较少的依赖于法律”。如若基本结构由习俗来主导，那么为何正义还局限于基本结构而不将后者包含在

内？由此便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正义的评判对象的标准是他把与结构相符合的个人选择的影响排除在正

义评判范围之外的愿望之间的不一致。科恩以家庭为例，指出罗尔斯在自身的表述中“自如”地将情况

分其涵括又排除在外，恍若一个随手可用的工具。如果基本结构与约定俗成的惯例、习俗等关联如此之

深，那么正义原则的运用就不应当将非强制性的结构划分至适用范围之外，因为非强制性结构(如家庭)是
如此依赖着生活中惯用的习俗。“人们当然可以谈到家庭结构，它与人们通常在家庭结构中所作出的选

择是不相同的；但是，仍然不可能声称适用于家庭结构的那些正义原则不适用于在其中做出的日常选择。”

[2]谈到有法律约束的强制性结构，可以说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日常选择，然而家庭的非强制性结构却依赖

于此才具备这样的特点，且这种非强制性结构中对人的约束并不弱于强制性的法律。因此，比起仅有法

律的强制性，还额外需要一种风尚来指导和引领人们的个人生活领域，这是促进全面正义的道德高阶路

径。 
罗尔斯之所以选择基本结构作为首要的适用对象，因其“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自终”，而家庭作为

一种非强制性结构也具备不弱于强制性体制的约束力量和深刻影响，“根据契约论的观点，法律创立于

社会之后，国家也产生于家庭形成之后，强制性制度也由社会的公序良俗演化而来。在家庭关系中非强

制性压力对人的限制并不弱于强制性的法律规则。”[5]因此罗尔斯如果仅将差别原则囿于强制性结构上，

那么他选择的适用对象与最初的争议评判对象的标准之间便出现了矛盾。因此，罗尔斯只能将个人选择

也纳入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那么将正义限制于基本结构便毫无意义。最初科恩便提出了自身的主张：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这句话同样也广泛被女权主义者广泛使用——因为罗尔斯的理论不合理地忽视

了在家庭内部一种不公正的劳动分工和不公正的权力关系，在适用范围将家庭这一结构模糊化处理，实

际上是对于性别差异所导致的不正义的忽视。对于这一角度科恩并无太多阐述，有学者认为这种性别正

义的缺失正是由于正义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限制，将强制性制度与个人选择进行二分，从而模糊了女性

对于男性的屈从地位。“‘私人的就是政治的’这一口号主要从两个方面试图超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之间的二分法：一方面，私人领域应纳入政治分析的范畴，也应当受到正义原则的调节。”[6] 

5. 结语 

科恩与罗尔斯关于差别原则适用边界的争论，其核心分歧在于正义原则的效力应止步于制度结构或

延伸至个体选择。罗尔斯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将差别原则严格限定于社会基本结构——即规约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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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及财富分配的制度体系(如法律框架)。这一“制度正义优先”主张：只要制度设计满足差别原则对最

不利者的最大化改善要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选择(如企业家追逐利润)便具有道德正当性。其逻辑

根基在于对多元社会中个人自由的捍卫，以及对现实可行性的考量——正义社会无须依赖公民德性的高

度同质化，而可通过制度将多元动机导向公正结果。 
科恩则从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罗尔斯对“基本结构”的定义存在根本矛盾。他通过

家庭结构的案例揭示：制度结构本身由无数个体选择所建构，若仅要求制度符合差别原则，却放任构成

该制度的日常选择违背正义精神(如父母依据性别歧视分配教育资源)，实则纵容了不正义的滋生。科恩强

调，正义原则必须成为规约所有社会行为的风尚，否则差别原则将沦为对优势者利己动机的妥协工具，

最终消解罗尔斯所宣称的“博爱”。 
二者之争映射出平等理论中的困境：罗尔斯代表的制度正义，强调正义的可实现性需接纳人性局限

与社会复杂性，其差别原则是非理想条件下的实践方案；科恩秉持的道德理想主义，则坚持正义要求个

体动机与制度目标的内在一致性，否则平等终将流于形式。这场争论不仅重塑了当代政治哲学对分配正

义的理解，更迫使研究者直面一个关键诘问：在捍卫个人自由与实现平等的辩证运动中，正义的边界究

竟应止步于结构，还是指导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伦理选择？国内学者对此也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科恩对

罗尔斯的批判并不成立，因为科恩并没有像罗尔斯一样深刻地考虑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对正义的重要性。

且其关于罗尔斯理论“内在不一致”的判断也是有误的，“既然如此，从单纯运气平等主义的角度来批

评罗尔斯就说不上公平地对待了罗尔斯的正义观，而不论是从罗尔斯建构正义原则的方法论来看，还是

从他对正义的目的的设想来看，我们都有理由相信其正义理论比柯亨自己的理论更为合理”[7]。有人认

为科恩深刻地揭示了罗尔斯的理论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但与科恩试图主张的意图相反，“消除这种悖论

的出路并不在于坚持运气均等主义，而在于转向后果主义：后果主义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关注个

人在绝对意义上是否过得好，另一方面又关注个人在相对意义上是否过得好”[8]。罗尔斯试图从这两方

面出发做出一种妥协式的两全之策，然而如果从后果主义的角度审视，“妥协”则不再成为必要，上述

两方面会自然地得到解释，进而消除罗尔斯关于差别原则的悖论。 
罗尔斯的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其“普遍性”却令人感到难以信服。虽设置

了“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的前提，但思想仍根植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土壤中，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

彩。罗尔斯若是西方自由主义平等观的代表，那么科恩即是社会主义平等观的拥护者，在笔者看来，罗

尔斯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进行了辩护，且忽视了非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难以回应各种不同的

社会成员的平等诉求，“至于指导原则体现的正义观念以及选择哪些制度形式来实现这种观念，即‘社

会基本结构’究竟包含哪些具体的制度形式，则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紧密相关”[9]。若将正义原则

限制于社会基本结构，在面临全球正义这一挑战时又该如何应对？仅聚焦于本国正义的话，“普遍性”

便不攻自破。反观科恩所呼吁的道德风尚，结合制度约束与道德引领两个方面追求更为全面的正义，更

具有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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